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地 址 ：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4號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4年12月2 2日 
袭 發文字號：秘合大一字第0 9 4  0 0 2 8  1 9 6 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附 件 ：如文

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爲審理財政部68年8月9 日台財税第35521號及 
69年5月10曰台財税第33756號函釋有無違憲疑義，聲請解 
釋案，有暸解説明攔所列事項之必要，請查明並撿附相關 
資料惠復，俾便審理之參考。.

説I明 ：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 、
二 、 貴部68年8月9 日台財税第35521號 函 ：「土地所有權人之 

土地，因地政機關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結果，致其面積與 
原移送税捐機關據以課徵土地税之土地總歸户册中所載者 
不符，税捐機關應自土地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確定後之年 
期起改按新面積課税；其因新舊面積之增減相較之下，致 
有多繳或少繳税款情事者，未便適用税捐稽徵法第21條及 
第28條之規定予以追繳或退税。」及貴部69年5月10日台 
財税第33756號函：「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，因地政機關 
施行地籍測量時，由於測量、計算、抄錄等作業技術上之 
疏失，導致面積錯誤，如此項面積業經税捐機關據以核課 
土地税，嗣後經地政機關依法核准更正登記，税捐機關在 
接獲地政機關更正資料後，應准予重新核算土地税，其有 
多繳或少繳情事者，亦應依法退補。J 該2函釋是否仍爲 
女效，而仍予適用？

三 、 普部68年8月9 日台財税第35521號函釋主旨：「… ；其因 

新舊面積之增減相較之下，致有多繳或少繳税款情事者， 
未便適用税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28條之規定予以追繳或退 
税 。」其法律依據爲何？若地政機關已爲更正登記，並將 
更正後之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總歸户冊送交税捐機關，而有 
因新舊面積之增減相較之下，致有多繳税款情事者，人民



是否仍不得依税捐稽徵法第28條之規定申請退還溢繳税款 
? 其理由爲何？何以不須考慮該等條文特設「申請退税期 
間」之法意？

四 、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，因地政機關重測、複丈等結果，致 
其面積與原移送税捐機關據以核謀土地之面積不符，若經 
地政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更正登記，而土地所有權人依更 
正登記前之原面積計算之已繳税款，若與依客觀正確面積
(課税前提有關之事實）計算應繳之税款不符，而有多繳 

情事者，是否得依貴部69年5月10日台財税第33756號函釋 
意旨依法申請退還溢繳税款？如爲肯定，該函是否已變更 
68年8月9 日台財税第35521號函之意旨？

五 、 又責部編印土地税法令彙編92年版中所列90年12月26日台 
財税字第0900457455號函：「主旨：有關X X 地號土地因 
辧理重測，重測清冊誤繕，面積登記錯誤，致溢繳地價税 
及土地增値税，其退税是否受税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五年 
期間之限制乙案。説 明 ：二 、依税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 
定 ：『納税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 
税款，得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内提出具體證明，申請退還； 
逾期未申請者，不得再行申請。』上揭所稱之『適用法令 
錯誤或計算錯誤』 ，係指税捐稽徵機關或納税義務人適用 
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情形。本案貴屬X X 市税捐稽徵處 
核課X X 地號土地之地價也及土地增彳i 税 ，係依據地政機 
關登記之面積辧理，嗣經發現當時所據以課税之面積係錯 
誤而需退税，其錯誤之原因爲地政機關重測面積登記錯誤 
所致，因該項課税前提有關之事實（即土地實際面積） ，
既係認定之機關即地政機關發生錯誤，應非屬稽徵機關適 
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之情形，則其退税應無前揭法條五 
年期限規定之適用；又該溢i 税款之請求權係屬行政程序 
法施行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，依法務部90/03/22法九 
十令字第⑻8617號令，應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 
。」該函既稱「… ，係依德地政機關登記之面積辧理，嗣 
經發現當時所據以課税之面積係錯誤而需退税，其錯誤之 
原因爲地政機關重測面積登記錯誤所致，因該項課税前提 
有關之事實（即土地實際面積） ，既係認定之機關即地政 
機關發生錯誤，應非屬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 
之情形，則其退税應無前揭法條5年期限規定之適用；…」 
，甚至更進一步指出「又該溢繳税款之請求權係屬行政程
序法施行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，依法務部90/03/22法 
九十令字第008617號令，應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 
定 。」該函是否已變更68年8月9日台財税第35521號 函 「不



予退税」之意旨？若90年12月26日台財税字第0900457455 
號函及69年5月10日合財税第33756號函均否定68年8月9日 
台財税第35521號函之意旨，何以68年8月9日台財税第35521 
號函仍得繼續存在？

六 、檢附聲請書影本1份 。

正 本 ：財政部 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正本

裴

財 政 部 函
機 關 地 址 ：臺北市中正區（10066)愛固西路2 號

聯絡方式：傳真02 -  23969038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5年4月20日 
發文字號：台財稅字第09504523930號 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1 
附件：

主 旨 ：貴院大法官為審理本部6 8 年 8 月 9 日台財稅第35521號 

及 6 9年 5 月 1 0 日台財税第33756號函釋有無遠憲疑義， 

聲請解釋案，須瞭解相關事項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— 、復責秘書長9 4 年 1 2 月 2 2 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28196號

函 。

二 、旨 揭 2 函仍為有效函釋。有 關 6 8 年 8 月 9 日台財稅第 

355 2 1號函釋主旨：「… ；其因新舊面積之增減相較之下， 

致有多繳或少繳稅款情事者，未便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21 

條 及 第 2 8 條之規定予以追繳或退税。」其法律依據為何 

—節 ，查依土地法第4 6 條 之 1 及土地登記規則第9 2 條規 

定 ，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，因地籍原圖破損、滅 失 、比例 

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，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因地籍圖 

重測確定，辦理變更登記時，應依據重測結果清冊重造土 

地登記薄辦理登記。次查稅捐稽徵法第2 8 條 規 定 ：「納稅 

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，得自 

繳 納 之 日 起 5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，申請退還；…」，稅捐 

稽徵機關課徵土地稅，係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及其移送 

之土地總歸戶冊所載面積為準，其原登載面積嗣後縱使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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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

龍 關 _  

刚 議

4

地籍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結果，發生面積增減，而未溯及 

更正其原面積者，有關土地稅之課徵，應自增減當期改課 

，不發生以前年期退補問題。

三 、又本部6 9 年 5 月 1 0 日台財稅第33756號函釋准予重新核

算土地稅並依法退補，係指土地因地政機關在施行地籍測國 兩  

量 時 ，由於測量、計 算 、抄錄等作業技術上之疏失，導致 

面積錯誤，嗣後亦經地政機關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之情形 

。至於本部6 8 年 8 月 9 日台財稅第35521號函釋就依土 

地 法 第 4 6 條 之 1 規定有關施測後之面積增減，並非地政

機關作業上之疏失所致，重測結果係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
〇

記而非更正登記，其施測前面積，且未經溯及更正尚難認 

屬 錯 誤 ，為維護土地測量登記制度之確定性 *故原核課之 

土地稅不予退補。

四'至來函說明三後段及說明四前段所述因地政機關重測、複 

丈等結果，致面積增減，如經地政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更 

正 登 記 ，其有溢繳稅款情事者，得否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

條規定或上揭本部6 9 年函釋意旨予以退稅一節，宜視是 

類土地面積之增減登記是否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 

條及土地法第4 6 條 之 1 至 第 4 6 條 之 3 執行要點第2〇點 

等相關規定而定，此因涉内政部主管土地登記等業務，宜 

請先徵詢該部意見後，再據以確認。

五 、另本部9 0 年 1 2 月 2 6 日台財稅字第0900457455號函釋准 

予退稅之情形，係因地政機關重測清冊誤繕，面積登記錯 

誤 ，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課稅之面積原即錯誤而需退稅，與 

前 揭 本 部 6 8 年函之情形亦有別，並未變更該函「不予退 

稅」之意旨。

正 本 ：句法院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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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本 ：内政部

福 I— 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如 顚

i

I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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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本
檔 载 ：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■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受文者：内政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1月18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0960001341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件 ：

i 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財政部68年8月9 日台財稅第35521號及69 

年5月10曰台財稅第33756號函釋有無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 

有瞭解說明攔所列事項之必要，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1 

俾便審理之參考。

| 說 明 ：

i  '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訂

二 、依土地法第46-1條之規定，已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，因地籍 

原圖破損、滅 失 、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，得重新實施 

地籍測量° 若一地區依法辦理地籍重測，但因區段不同，使 

二相鄰土地須分2次進行重測，於該地區實施第2次地籍重測 

並依測量結果為登記後，始發現該相鄰土地之界址有嚴重重

4 疊 ，致該二相鄰土地登記記載之面積總和超出實地之實際面

積甚多之情形。請 問 ：

(一） 若因該界址重疊致土地登記記載之面積與實地之面積不相 

符 時 ，此種錯誤得否認為係測量作業技術上之疏失所致？

(二) 若鄰地所有權人對重新界定之界址無爭執，地政機關此時 

應 辦 理 「土地標示更正登記」或 「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」？ 

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(三) 若鄰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界址有爭議而進行訴訟中，地政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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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為維護土地登記之公信力，對現已登記並已發現錯誤之 

「土地標示」 ，應作如何之處理？對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 

人有如何的措施可保護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(四） 若鄰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界址有爭議而進行訴訟中，.地政機 

關於編造總歸戶冊送交稅捐稽徵機關據以編造稅冊徵收地 

價 稅 時 ，對該界址已發現實際有重疊並有爭議之土地，如 

何核定其面積及地價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(五）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地政機關仍依界址重疊發現前之原登記 

面積所編造之總歸戶冊，認為與實際不符係屬錯誤者，有 

無救濟方法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(六） 如待該界址訴訟確定，始為處理，則依該確定判決之結果 

所為之登記，其性質為何？是否屬於「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」？ 

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正 本 ：内政部 
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電子 交 換 ：内戏部 

郵 寄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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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: 

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函

; 機關地址：100臺北市徐州路5 號

| 聯絡人：何定遠

! 電 話 ：（02)23565273
| 傳 真 ：（02)2397兕75
S 電子信箱：moi0751imoi. gov_ tw
! ioo
^ 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 段 124號

r 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■ 發文 3 期 ：中華民國 邯年 2 月 2 7 日

丨 發文字號：台内地字第0960029408號
速 別 ：普通件

|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I 附 件 ：如主旨i

| 主旨：貴秘書長函為大院大法官為審理財政部68年8月9 曰台財稅第

j 35521號及69年5月10日台財稅第33756號函釋有無違憲疑義

! ，聲請解釋案，有瞭解地籍圖重測執行事項之需要乙案，茲

1 檢附本部意見及相關規定（如附件）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復 貴 秘 書 長 96年1月18日秘台大一字第0960001341號 函 =
言厂

■ 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| 副 本 ：財政部、本部土地測量局、本部地政司 【 7 科 、2 科 、5 科】（均含附件）

依權責劃分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____, _,_kk ■ ‘■■■ 1_1国1 w __ 1_国1

… " ― 駆 —M/CH
G096044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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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政部對司法院秘書長96年 1 月 1 8 日秘台大一字第 

0960001341號函有關地籍圖重測相關執行事項之意見

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財政部6 8年 8 月 9 日台財稅第35521號 

及 6 9 年 5 月 1 0 日台財稅第33756號函釋有無違蕙，聲請解釋案， 

有暸解說明欄所列事項之必要，茲就地籍圖重測之相關法令概略說 

明如下•■查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法源，係依土地法第4 6條 之 1 __「已辦 

地籍測量之地區，因地籍原圖破損、滅 失 、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 

原 因 5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」、土地法第4 6 條 之 2 :「重新實施地 

丨籍測量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内，自行設立界 

標 *並到場指界。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 *得依左列順序逕 

行 施 測 ：一 、鄰地界址。二 、說使用人之指界。三 、參照舊地籍圖。 

四 、地方習慣（第 1 項）。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 

界址爭議時，準用第59條 第 2 項規定處理之（第 2 項 ）。」、土地法 

第 4 6 條 之 3 :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，應予公告，其期間爲 30 

曰 （第 1 項 ）。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，除未依前條 

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，得於公告期間内，向該管地政機 

關繳納複丈費，聲請複丈。經複丈者，不得再聲請複丈（第 2 項 ）。 

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，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，地政機關 

^應即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（第 3 項）。」；又地籍測量實施規 

則係土地法第4 7條授權由本部訂定，於該規則第2 編就地籍測量亦 

多所規範；另本部亦訂頒「土地法第4 6條 之 1 至 第 4 6條 之 3 執行 

要點」暨相關規範、手冊及函釋，以有效執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（簡 

稱地籍圖重測）之業務。合先敘明。

關於大院秘書長函說明二有關依土地法第4 6條 之 1 之 規定，已 

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，因地籍原圖破損、滅 失 、比例尺變更或其他 

重大原因，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若一地區依法辧理地籍圖重測， 

但因區段不同，使二相鄰土地須分2 次進行重測，於該地區實施第2 

次地籍圖重測並依測量結果為登記後，始發現該相鄰土地之界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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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 重 重 疊 ，致該二相鄰土地登記記載之面積總和超出實地之實際面 

積甚多之情形。其相關問題，本部答復如下：

(一 ）若因該界址重疊致土地登記記載之面積與實地之面積不相符 

時 ，此種錯誤得否認為係測量作業技術上之疏失所致？

本部答復：

按 「地籍調查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限内會同辦理。 

前項調查情形應作成地籍調查表，由指界人簽名或蓋章。」及 「土 / • 

地所有權人，.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，並在界址分歧點、彎 曲 … 

點或其他必要之點，會同鄰地所有權人共同認定，自行設立界標。 

土地所有權人均到場，而不能指界者，得由測量員協助指界，其̂ J 
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，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。」分别為 

地籍測量實施规則第82條 及 第 8 3條 第 1、2項所明定。有關辦理 

地籍圖重測區，其區内與區外已登記土地相础t鄰之界址，均應通 

知該相础鄰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指界，並據以製作地籍調查表，以 

完成地籍調查之程序s 又 依 「土地法第4 6 條 之 1 至 第 4 6 條 之 3 

執行要點」第 1 7 點規定：「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*即屬確 

定 。_■■」則 第 1’區 （即區内）與 第 2 區 （即區外）相毗鄰之 

界 址 ，如經指界一致（參考地籍調查表範例2 1 及 2 2 )，重 測 結 果 .  

經公告期滿無異議，即屬確定；嗣後如該第2 區之土地於以後年 1人 

度另案辦理地籍圖重測時，茲以該相毗鄰之土地界址於第1 區辦 

理 重 測 時 ，已然確定，是以該等界址應以第1 區土地之地籍調查 

表及戶地界址測量成果為準，毋需再行指界，而僅就該地號土地 

之其餘未毗鄰部分之界址辦理指界作業。綜 上 ，重測成果係依據 

地籍調查表施測，實務作業時，如確依上開作業方式辦理，且測 

量成果與地籍調查表所載相符，本無界址重疊之疑慮。

本案於實務作業時，發 生 2 相鄰重測地區其毗鄰界址重疊情 

事 ，推測其原因可能有二，其一為以後年度另案辦理重測之第2



區 ，其础鄰之界址，未 以 第 1 區已確定之界址為準，又重行通知 

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指界，即辦理地籍調查作業有瑕疯，致生重疊 

情 事 ；其二為雖以該第1 區已確定之界址為準，惟因相關測量作 

業 疏 忽 ，致測量成果與地籍調查表所載不符，而生重疊之情事。 

究其原因如何？應依具體個案事實認定。

C二 ）若鄰地所有權人對重新界定之界址無爭執，地政機關此時應 

辦 理 「土地標示更正登記」或 「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」 ？其法 

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本部答復：

「按 『行政官署對其已為之行政行為發覺有違誤之處，而自 

動更正或撤銷者，並非法所不許。』行政法院 4 4 年判字第4 0 號 

固著有判例。惟查遠法之行政處分，依各類不同程度之瑕疵與行 

政程序法所給予之規範效果，得區分重大瑕疵（行政程序法第111 

條 ）、中度及輕度瑕疵（同 法 第 1 1 4條 ）、微 量 瑕 疵 （同 法 第 101 

條 ）、瑕疵之變體（同 法 第 9 8 條 ）等 四 級 （吳 庚 著 ，行政法之理 

論與實用，8 9年 9 月增訂第6 版 ，第 3 7 8頁至第 3 7 9頁 參 照 原  

處分機關自應審酌行政處分之瑕疵等級、瑕疵態樣及其法律效果 

等因素，依據行政程序法有關規定，對原行政處分為撤銷、補 正 、 

更 正 、轉換或其他適法之處置，尚非對遑法行政處分均一律予以 

撤 銷 。是 以 ，本案已辦竣地籍圖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登記之土地， 

發現地籍調查表記載界址不一致，或經界位置標示不清致滋生界 

址認定爭議時，應依前開行政程序法有關規定審慎處理。」為本 

部 9 0 年 3 月 7 曰 台 （9 0 ) 内地字第9003870號函釋有案。是 以 ， 

本件應視個案情形，依前開函釋意旨處理，如 符 合 「土地法第46 

條 之 1 至 第 4 6條 之 3 執行要點」第 2 0 點 規 定 ，自應依該規定辦 

理土地標示更正登記；如係撤銷重測之原行政處分，而需重新辦 

理重測作業時，則依重測程序公告後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。



(三 ）若鄰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界址有爭議而進行訴訟中，地政機關 

為維護土地登記之公信力，對現已登記並已發現錯誤之「土 

地標示」，應作如何之處理？對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者有如何 

的措施可保護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本部答復：

按 「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土地，申請所有權移 

轉或他項權利設定登記者，應由權利關係人出具切結書敘明於界 

址 確 定 後 ，其面積與原登記面積不符時，同意由地政機關逕為更 

正 。」、「重測結果公告時，部分土地之界址爭議，尚未依土地法 

第五十九條第二項程序處理完畢者，應於公告文載明重測地籍圖 

經公告期滿確定後，原地籍圖即停止使用。並附記下列土地因界 

址 爭 議 ，正依法處理中字樣。界址爭議經法院判決確定後，應即 

據 以 施 測 ，並將施測結果公告。」、「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未 

解決之土地，應按重編之段別、地號記載於登記薄之標示部。標 

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攔註明重測前面積及加註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 

議未解決字樣，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。該土地俟界址爭議解決後 

再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及加註或換發書狀。」分別為地籍測量 

實施規則第2 0 1條 之 1 及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 

三執行要點第1 6點 、第 2 5 點 第 1 項所明定。是以如屬重測期間 

發生界址爭議之土地，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惟前開規定係重測期間之作業方式1依大院秘書長函說明二 

所 述 情 形 ，則 該 2 相鄰重測地區其®比鄰界址重疊情形，皆已依土 

地法第 4 6條 之 3 完成土地標示變更登記，非屬土地法第4 6條 之 2 

第 2 項之重測界址爭議情形，而係當事人於重測公告確定後，依 

憲法賦予之訴訟權向法院提起經界訴訟，如相關界址經法院判決 

確 定 ，權利人自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規 

定 ，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申請複丈，登記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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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法院確定判決，並依鑑測書圖所載關係位置辦理。至法院確 

定 判 決 前 ，原行政處分機關如發現地措圖重測之行政處分有瑕 

疵 ，自應儘速依本部9 0年 3 月 7 日台 （9 0 ) 内地字第9003870號 

函釋作適法之處理。茲以相關當事人就經界疑義向法院提起訴訟 

時 ，如其未經法院確定判決，尚難證明原行政處分必然有瑕庇， 

故並毋需參照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之前開規定方式處理。

(四 ） 若鄰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界址有爭議而進行訴訟中，地政機關 

於編造總歸戶冊送交稅捐稽徵機關據以編造稅冊徵收地價稅  

時 ，對該界址已發現實際有重疊並有爭議之土地，如何核定 

其面積及地價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本部答復：

同 問 題 （三 ）本件係當事人於重測公告確定後，依蕙法賦予 

之訴訟權向法院提起經界訴訟，如相關界址經法院判決確定，權 

利人自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 規 定 ，持憑 

法院確定判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申請複丈，登記機關應依法 

院確定判決，並依鑑測書圖所載關係位置辦理，如其涉及土地標 

示面積變動，自應併同辦理面積更正登記。至法院確定判決前1 

原行政處分機關如發現重測之行政處分有瑕疵，自應儘速依本部 

9 0年 3 月 7 日 台 （9 0 ) 内地字第9003870號函釋作適法之處理， 

如 符 合 「土地法第4 6條 之 1 至第4 6條 之 3 執行要點」第 2 0點規 

定 ，自應依該規定辦理土地標示更正登記；如係撤銷重測之原行 

政 處 分 ，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 1 8條規定溯及既往失其效力，是以 

該地號土地將回復重測前之標示面積狀態。故稅捐稽徵機關應依 

地政機關新認定之面積，而地價則視個案之區段地價情形計算其 

宗地單位地價後據以認定。

(五 ）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地政機關仍依界址重疊發現前之原登記面 

積所編造之總歸戶冊，認為舆實際不符係屬錯誤者，有無救



濟方法？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本部答復：

土地所有權人如發現原行政處分機關之重測處分有瑕疵，自 

得向該處分機關反映，該行政處分機關自應儘速依本部9 0年 3 月 

7 曰台（9 0 )内地字第9003870號函釋作適法之處理，如經查明係 

屬原測量錯誤，致當事人權利受損害者，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 

害賠償。

(六 ）如待該界址訴訟择定，始 為 處 理 ，則依該確定判決之結果所 

為之登記，其性質為何？是 否 屬 於 「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」 ？ 

其法條依據及理由為何？

本部答復：

依 本 部訂頒「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 

圖格式」第 1 3點 規 定 ，法院判決確定後土地鑑界之執行（一 ）權 

利人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 0 5條 規 定 ，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向土 

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複丈，地政事務所應依法院確定判決， 

並依鑑測書圖所載關係位置辦理。另該判決如涉及土地標示面積 

變 動 ，依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意義及其備註等說明，其登記原因為 

「面積更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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